南澳县促进企业上规上限奖励办法
（2026—2030年）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推进企业上规上限培育工作，促进小微企业加快升级为规模以上限额以上企业（下称规上限上），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完善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机制，从整体上提高南澳经济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根据《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的意见》（粤发〔2023〕7号）和《汕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汕头市高质量建设制造强市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汕府〔2023〕45号）文件精神，结合南澳县实际，制定本奖励办法。
　　一、适用范围
2025-2030年度首次入库的规上工业企业、规上服务业企业、限上批零住餐企业，且企业近三年未被“信用中国（广东）”平台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未存在重大安全、质量、环境污染等问题。
奖励标准

县财政每年安排企业上规上限在库奖励资金，对2025—2030年首次入库的规上工业企业、规上服务业企业、限上批零住餐企业，给予5万元奖励。奖励分两次发放，企业纳统后正常运营满6个月，奖励2万元；正常运营满3年，再奖励3万元。
　　三、有关事项 
（一）奖励落实“免申即享”政策。统计部门依据系统提供入库、在库名单，由各镇（管委）确认辖区内企业名单，再由县工信科技商务局会同县财政局、县统计局、县发展改革局等相关部门落实奖励。

（二）本方案适用于已登记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在南澳县内有实际经营活动、依法经营的2025-2030年度经县统计部门确认纳入国家统计名录的规上工业企业、规上服务业企业、限上批零住餐企业。若与我县出台的其他政策措施重复，按照从高不重复的原则实施。每家企业只享受一次同类别的县级奖励，实施期间退库重新上规上限的企业，不享受本方案的相关奖励。其间国家、省、市相关政策发生变化的，按其规定贯彻执行。

　　（三）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日。
（四）本方案由县工业信息和科技商务局负责解释。

